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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维保服务招标文件补疑 1

项目编号：2025HAFWN01973

投标人疑问回复

1.关于业绩要求提供“供货完毕并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（如

验收证书或合同甲方开具的证明等）。”我方认为设定不合理，理由

如下：（1）电梯验收证书是指电梯安装、改造、维修或重大维修后，

由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（如市场监管部门下属的特种设备检验研

究院）或授权单位，依据国家相关法规、安全技术规范及标准，对电

梯的安全性能、运行质量、合规性等进行全面检测后出具的具有法律

效力的正式文件。本项目属于电梯维保服务项目，根据安徽省的相关

法律法规，电梯维保服务结束后并非必须出具验收报告，而是年检报

告，即依据国家特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、安全技术规范及标准，由具

备法定资质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，对电梯进行年度强制性安全检

验后，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结论文件，它是判断电梯是否符合

安全运行条件、能否继续合法使用的核心依据之一。因此针对电梯维

保服务项目要求提供验收报告属于“设定的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与

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”，违

背了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

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投标人。建议更改。

答：本项目初审业绩证明材料和详细评审业绩证明材料均修改为：

“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以下业绩证明材料：

（1）业绩合同扫描件。



注：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未能完整或充分反映评审

因素（如电梯总台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）的，应另附合同甲方证

明材料（须加盖合同甲方单位章）予以明确说明，否则评标委员

会不予认可。”。

注：此补疑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招标人名称：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合肥市沿河路 118 号

联系人：王工

联系方式：0551-63453877

招标代理：安徽公共资源交易集团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合肥市滨湖新区南京路 2588 号（徽州大道与南京路交口）

六楼

联系人：张工

联系方式：0551-66223112，66223831

2025 年 9月 17 日


